
附錄VI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

(截至 2011年 10月10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輸 入 內 地 人 才

計劃  
2003年 4月 4日

 
(與人力事務  
委員會舉行的

聯席會議 ) 
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

的進度報告。  
 

該 計 劃 由 2010年 10月
1日至 2011年 3月 31日
的 進 度 報 告 已 於

2011年 4月 14日隨立法

會 CB(2)1542/10-11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2. 警 務 人 員 負 債

問題  
－ 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每 半 年 提 供 下 述 資

料  ⎯⎯ 
 
(a) 無力償還債務的警務人員數目，並

以分項數字列出他們欠債的原因；

 

 

 

 
截 至 2011年 上 半 年 的

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1年
7 月 18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403/10-11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b) 以分項數字列出新鑒別為無力償

債的警務人員和不再是無力償債

的警務人員數目；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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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c) 以分項數字列出此等人員欠下無

力償還債項的時間；  
 

截 至 2011年 上 半 年 的

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1年
7 月 18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403/10-11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d) 向警務人員發出的債權扣押令 (即
追收稅款通知書 )的數目，並以分

項數字列出有關債權扣押令所涉

及的金額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e) 接獲追收稅款通知書，而又同時正

在償還根據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第

618條預支的薪金及警察福利基金

貸款的警務人員數目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3. 就《聯合國 (反恐

怖 主 義 措 施 ) 條
例》建議訂立的

法院規則和實務

守則  
 

2008年 12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進一步資料，解

釋當局會否及如何更新就《有組織及

嚴重罪行條例》 (第 455章 )訂立的實務

守則，以確保在程序上與將會就《聯

合國 (反恐怖主義措施 )條例》(第575章 )
訂立的實務守則一致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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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就 截 取 通 訊 及

監 察 事 務 專 員

(下稱 "專員 ")向
行政長官提交的

周年報告內提出

的 事 項 的 研 究

結果  

 
 

2009年 3月 3日

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  ⎯⎯ 
 
(a) 執法機關情報管理制度的檢討工

作進展的資料，以及完成檢討工作

的時間表；  
 

 
 
政府當局的回覆載於

立 法 會

CB(2)2245/10-11(01) 號
文 件 ， 並 已 於 2011年
6月 29日發出。  
 

 2010年11月29日 (b) 提供書面回應，說明為何《截取通

訊及監察條例》第 31(1)(a)(ii)條不

適用於《2009年周年報告》的法律

專業保密權報告 2，以及政府當局

有否計劃提出立法修訂，以加強保

護享有法律專業保密權的資料；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
  (c) 提供資料，說明曾就《 2009年周年

報告》第5.37段所載的法律專業保

密權個案 2採取的紀律處分行動；

及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d) 提供進一步資料，連同證明有關資

料的分析和統計數字，說明截取通

訊及監察行動對成功拘捕及檢控

的成效。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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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 打擊私煙活動  《 2009年應課

稅品 (修訂 )條例

草案》委員會

會議  

政府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

例後 6個月至一年內提交進度報告，說

明政府當局在打擊私煙活動方面的工

作成效。  
 

有 關 回 覆 已 於 2011年
7 月 29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463/10-11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
6. 與內地訂立引渡

安排  
2009年10月20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交就訂立引渡安排

與內地進行磋商的進度報告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
7. 警方搜查被羈留

者的統計數字  
研究警方處理

性工作者及  
搜查被羈留者

事宜小組  
委員會會議  

 

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季向保安事務委員

會提供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完全脫去

內衣的第三 (c)級搜查的統計數字，並

交代所涉及罪行的性質。  

2011 年 1 月 1 日 至

2011年 3月 31日的統計

數 字 已 於 2011 年 4 月

19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1577/10-11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8. 廉政公署的人手

狀況  
2010年 1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 

 
(a) 沒有設定任期限制或訂明退休年

齡的公職的數目；及  
 
(b)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的廉

政專員的任命安排，包括第四任行

政長官提名委任人選時所採取的

準則，以及所委任的廉政專員的

任期。  
 

 
 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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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9. 更 生 人 士 就 業

支援  
2010年 3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 

 
 

  (a) 過去數年受僱加入公務員隊伍的

更生人士的數目，並按政府部門及

所 涉 工 作 類 別 提 供 有 關 的 分 項

數字；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
  (b) 關於政府當局如何鼓勵在公務員

隊伍、公營機構及私營機構僱用更

生人士的詳細資料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c) 就香港善導會提出的事項作出書

面回覆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2010年 6月 1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 

 10. 提升入境事務處

電腦系統及進一

步擴展e-道服務   (a) 記錄未來 3至 6個月向在 e-道辦理

自助出入境檢查手續的抵港旅客

進行抽樣檢查的總數，以及此等抽

樣檢查的結果，並向事務委員會提

供有關資料；及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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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提供進一步資料，說明採用光學掃

描器核對指紋的好處，以及安裝此

等儀器後對減低指紋核對失誤率

有多大幫助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
11. " 粵 港 合 作 框 架

協 議 " 下 的 保 安

事務  

2010年 6月 1日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向 事 務 委 員 會

提供  ⎯⎯  
 

 

  (a) 過去 3年經不同渠道 (包括輸入內

地 人 才 計 劃 )來 港 工 作 的 專 才 數

目，以及他們所從事專業的詳情的

資料；及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
  (b) 過 去 15 年 與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簽

署，對兩地維持治安工作構成影響

的所有合作協議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12. 《截取通訊及監

察條例》檢討  
2010年 7月 6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書面回應，說明

《電訊條例》(第106章 )、《郵政署條例》

(第 98章 )和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

(第486章 )所訂的罰則條文，是否及如何

適用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的人員。
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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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3. 大亞灣核電站通

報機制  
 
 

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 

 

 2010年 7月 6日 (a) 向大亞灣核電運營管理公司 (下稱

"運營公司 ")轉達委任香港特別行

政區 (下稱 "香港特區 ")政府的代

表，加入大亞灣核電站、嶺澳核電

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 (下稱 "核安全

諮詢委員會 ")的建議，以供其考慮；
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
  (b) 探討透過《管制計劃協議》規定

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向香港特區政

府通報在核電站發生的所有運行

事件，將有何好處；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c) 向事務委員會提交運營公司就廣

東核電站於 2010年 5月 23日發生的

事件擬備的詳細調查報告；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d) 檢討 2010年 5月 23日事件、處理核

事件的現行安排及與有關各方建

立的通報機制，並檢討香港特區政

府為處理在大亞灣發生的核事故而

制訂的大亞灣應變計劃是否有效；
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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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2010年11月16日 (e) 提供詳細資料，說明與其他服務年

期相若的核電站相比，大亞灣核電

站在一般工業安全和卓越營運方

面的表現；及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覆。  

  (f) 提供曾發出的指引，以利便大亞灣

核電站人員或國家核安全規管機

構的監察人員評估該核電站萬一

發生的事故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14. 處理及發布有關

受恐怖襲擊威脅

程度的資料  

2011年1月4日  政府當局已答應研究安排保密簡介會

的可行性，以利便委員瞭解警方評估

受恐怖襲擊威脅的工作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10月 10日  


